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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转房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转房管理暂行办法》已经 2020 年 3

月 17日校长办公会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年 3月 30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转房管理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周转房管理，有效利用周转房资

源，更好地为学校事业发展服务，根据国家及学校住房制度改革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一条  房屋分类及管理原则 

（一）本办法所称周转房是指房屋产权属于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所有，用于安排教职工临时居住的公有住房。 

（二）学校周转房分为配家具公寓、未配家具公寓和单间宿

舍三种类型。 

（三）周转房管理实行学校统筹，保障重点，限定租期，阶

梯收费的租住原则。 

第二条  租住对象 

（一）新进教职工（引进人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及其他

职工）； 

（二）博士后人员； 

（三）异地交流干部、公派进修人员； 

（四）无房的离退休困难职工和遗属。 

第三条 租住方式 

结合房源数量，优先保障引进人才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居

住需求，兼顾其他租住对象居住需求。 

根据房源类型，引进人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博士后人

员和异地交流干部原则安排配家具公寓，若确无以上房源，优先



  

安排未配家具公寓和单间宿舍；其他新进职工、公派进修人员、

无房的离退休困难职工和遗属原则上安排未配家具公寓和单间宿

舍。 

第四条 租住期限 

引进人才和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租住期限从进校工作到兑

现住房待遇后 18个月（兑现住房为精装房时 9个月）。其他新进

职工租住期限为 24 个月。无房的离退休困难职工和遗属租住期

限为 36个月。博士后人员、异地交流干部和公派进修人员租住期

限为在校工作时间。 

第五条 租金标准及计算 

结合学校周转房设施和功能条件，确定不同类型周转房租住

保证金标准；参照市场租金价格，确定周转房租期内租金标准；

期满后，根据使用期限设定阶梯租金标准（各类标准见附件 1）。

无房遗属承租的周转房租金标准减半执行。 

周转房月租金（元）=建筑面积×0.7×租金标准。 

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租金标准。 

第六条  租住程序 

（一）新进教职工、博士后人员和公派进修人员凭人事处或

高层次人才工作办公室出具的相关证明申请用房；异地交流干部

由党委组织部出具相关证明申请用房；无房的离退休职工和遗属

由个人提出申请，离退休工作处或人事处审核后提交国有资产管

理处。 

（二）国有资产管理处对用房申请进行审批，同意后与申请



  

人签订《周转房租住协议》（见附件 2）。 

（三）承租人凭租住保证金缴费单到计划财务处缴纳租住保

证金，然后在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住房卡》并领取钥匙。 

（四）承租人凭《住房卡》到后勤服务中心办理入户手续。 

第七条  退租程序 

（一）承租人腾空室内自用物品后提出退房申请。  

（二）国有资产管理处出具《退房通知单》，承租人凭《退

房通知单》到后勤服务中心办理销户手续。 

（三）国有资产管理处查验周转房设施状况，合格后收取钥

匙并对租住保证金票据进行审签。 

（四）承租人到计划财务处办理保证金退款手续。 

（五）无房的离退休困难职工和遗属在租期结束前，仍有住

房困难，须提前 1个月递交续租申请，经国有资产管理处处务会

研究同意后办理续租手续，逾期未办理续租手续的，次月起租金

按照阶梯租金标准计算。 

第八条  租金收缴 

（一）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承租人的月租金计算，书面通知

计划财务处收缴。承租人必须按期缴纳周转房租金，未按期缴纳

者，按照月租金 10%每月计收滞纳金。 

（二）租金缴纳方式如下（承租人自选其一）： 

1.承租人自愿与学校签署周转房租金代扣承诺书，由计划财

务处从承租人工资中按月扣缴。 

2.承租人在计划财务处缴费平台系统自行缴纳。 



  

3.承租人入住前凭国有资产管理处缴费通知单到计划财务

处一次性缴纳租期内房租。 

（三）违反规定使用周转房，拒不腾退的人员，租金由计划

财务处从承租人薪资中扣缴。 

第九条  其他管理规定 

（一）周转房仅限承租人使用，严禁转租转借或改变用途，

安排后不予调换；使用期间不得在周转房周围私自搭建、扩建构

筑物，不得改变房屋结构。如发现以上行为，学校有权单方解除

租住协议，无条件收回周转房。拒不腾退者，次月起租金按照租

期内租金标准的 4倍收取，或国有资产管理处联合保卫处、后勤

管理处等部门予以清理。 

（二）租住的周转房，如遇学校规划拆除或用途调整，学校

有权单方解除租住协议，提前 1个月告知承租人，承租人无条件

限期搬离。 

（三）承租人为周转房安全第一责任人，使用周转房期间发

生的一切人身财产损失由承租人自行承担。 

（四）承租人使用周转房期间产生的水、电、气、暖、网络、

闭路电视以及物业管理等费用自行承担，自行装饰装修产生的费

用，学校不予补偿，人为造成室内家电、家具等公共设施损坏的，

自行维修或原价赔偿。 

（五）周转房的室内维修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委托后勤服务中

心实施；室内家具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配置。 

（六）承租人应自觉遵守国家、学校及居住小区的相关规定，



  

严格履行《周转房租住协议》约定。如发现违规用房行为，学校

按相关规定处理；如发现违法用房行为，承租人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学校收回周转房。 

（七）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租住对象的现租住户，学校给予 6

个月的腾退宽限期，逾期未腾退者，次月起租金按照阶梯租金标

准计算。 

第十条  国有资产管理处是学校周转房的归口管理部门，负

责学校周转房的使用管理和调整安排。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周转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校国资发〔2009〕409号）同时废止。 

 

附件：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周转房租住保证金及租金标准 

2.周转房租住协议书 

 

 

 

 

 

 

 

 抄送：校领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年 3月 31日印发                    


